附件1
2020年度横琴新区5G网络建设奖励项目

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在横琴新区范围内的分支机构；

（二）已按期完成省或市前期下达的2020年度5G基站或5G铁塔站址建设任务。室内5G网络分布系统项目楼宇覆盖面积满足横琴新区核查标准，已通过测试验收；
（三）在横琴新区实际办公人数须超过5人(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在珠海缴纳社保的人员数量计算)，且以实际办公人数核实为准。                    

二、申报项目要求
（一）项目实施地在横琴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

（二）

5G基站已建成并开通，5G铁塔站址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室内分布系统建设和5G信号接入，且实现5G信号全覆盖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单个项目仅补贴首个推进5G信号全覆盖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且该运营商须按要求为后续室内分布系统建设预留接口，预留接口数量不得少于2个，允许多家单位接入。
（三）申报项目自第三方机构核查之日起2年内不可拆除或停运（因不可抗力因素拆除或停运的除外）。
三、支持范围及方式
（一）基站建设

1、支持范围

2020年1月1日－2020年10月31日期间在横琴新区范围内建设开通的5G基站（仅包括宏基站，不含室内分布系统）。
支持方式：

在市级补贴标准基础上每个基站叠加给予基础电信运营商不超过5000元奖励，单个基础电信运营商奖励上限1000万元。
铁塔建设

1、支持范围

2020年1月1日－2020年10月31日期间在横琴新区范围内建设开通的5G站址（仅包括地面站、楼面站，不含室内站）。
2、支持方式：

在市级补贴标准基础上每个站址叠加给予基础电信运营商不超过1000元奖励，单个基础电信运营商奖励上限500万元。
室内分布系统建设

1、支持范围

2020年1月1日－2020年10月31日期间在横琴新区范围内建设开通的室内分布系统（以实际入驻时间为准，楼宇覆盖面积满足横琴新区核查标准）。
2、支持方式

室内分布系统按3元/平方米对其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不得超过实际发生费用。

三、项目申报材料清单（按顺序打印装订）

（一）2020年度珠海横琴新区5G网络建设奖励项目申报书（附件2）；

（二）项目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三）申报项目5G基站、铁塔站址、室内分布系统清单（见附件3）；
（四）网络建设总结报告（见附件4），含设备或系统截图等证明材料；
（五）室内分布系统预留接口佐证材料（项目设计方案、室分优化报告等，不限于图片、文字资料）；
（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
（七）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见附件5）；
（八）其他区主管部门要求补充提交的材料。
四、申报工作流程及相关要求

（一）申报单位线下准备
申请单位将申请资料审核、汇总、加盖单位公章后，须用A4纸打印并依次按照以下顺序排列，装订整齐，并将签字、盖章的PDF电子版发送至相关联系人邮箱。所提供的申请材料中属于复印件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单位可按申报指南（附件1）准备相关材料签字盖章并装订成册，申报书及附件须在一册内装订完成，请直接用申报书首页作为封面，无需使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普通胶装即可）。

盖章要求：申报书要求签字、盖章处，申报各单位务必进行签字并加盖公章；佐证材料中涉及企业资质等相关材料需加盖公章，其他佐证材料在其首页加盖公章即可，所有资料需加盖骑缝章。

电子申报材料按照“横琴新区－企业简称－项目名称”命名（带水印的申报书以及附件材料合成的一个pdf文件），发送至bsqxiaony@zhuhai.gov.cn。
（二）受理审核时间

申报时间：9月5日－9月15日18：00，逾期则不能提交。建议申报单位不要过于靠近截止时间提交，以免造成无法提交的情况。

（三）受理地点和咨询方式：区科技创新科和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科（地址：横琴新区宝兴路189号1栋综合服务中心二楼210）；联系人：肖楠亚，电话：8841633，李长虹，电话：8841921）。
（四）特别提示：区科技创新科和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科从未指定或推荐任何中介机构为申报单位提供申报业务咨询。请各申报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出发，按要求认真组织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五、监督管理

各有关企业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申报，自觉接受各级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得以任何形式骗取和截留专项资金，如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扶持资金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情况严重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